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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一○七週年紀念特刊
菲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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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四射的菲華于氏家族(一)

周南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亞非研究所教授）
風雲變幻和風雷激盪的時勢，往往會造就顯赫一時的家

族和頂天立地的英雄人物。菲華于以同家族就是一個在暴風

驟雨中誕生的著名家族。這個家族主要成員的英雄事跡光芒

四射，在菲華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浩然正氣 代代相傳
菲律濱于氏家族的創始人于以同（1881－1942），是中

國遼寧旗人後裔，祖先隨清軍入關，定居北京近畿大興縣，

後奉派到福建福州落籍。曾在廈門鼓浪嶼任教師。早年由

岷里拉中華商會會長李清泉（1889－1940）重金聘請到菲律

濱，初為中西學校教員、岷里拉中華商會秘書，兼商會會

刊《商報月刊》編輯。1921年西文簿記法案在菲律濱議會通

過，商會僑領認為要反對該法案的實施，亟需報紙進行宣

傳。

遂于1922年4月將《商報月刊》改組為《華僑商報》，

由于以同擔任社長，從此該報即成為他畢生經營的事業。他

辦報的宗旨是宣揚民族氣節、社會正義、敢說真話、堅持言

論自由的精神。他聲明自己的立場是：「不偏不黨，不畏強

暴，不為惡環境同化，使陰險小人無以售其伎。」工作態度

認真，不論評論或消息，都親自審查內容，推敲文句。該報

極受讀者歡迎，銷數長期居菲華各報首位。中國抗日戰爭爆

發後，他被選為菲律濱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宣傳主任，嚴厲

抨擊日本的侵略行為，極力主張抗日救國，抵制日貨，在菲

華抗日運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觸怒日本當局。日寇侵

佔馬尼拉後，1942年1月8日逮捕42名愛國僑領，其中包括于

以同。

日寇多方誘迫于氏恢復出版《華僑商報》，充當其欺

騙壓搾華僑的法西斯工具，于氏正義凜然，斷然拒絕。于

氏經所謂軍事法庭審判後，與華僑抗日領袖顏文初、蔡派

恭、施教鋸、陳穆鼎、黃念打、李連朝等人被判處死刑，

在馬尼拉華僑義山慷慨就義。平生于以同以文天祥的絕命

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勉，他的死重

如泰山，千古留芳。1992年4月15日，為于以同烈士壯烈就

義50週年紀念日，烈士的海內外後裔子孫，齊集在中國福

建省廈門市集美區天馬山麓，為烈士立碑，並奉安烈士及

元配葛蕤谷夫人與側室陳永貞夫人的靈灰。

有其父必有其子。長子于長城（1917－1990）和次子

于長庚（1922－2007），都出生于菲律濱，也是菲律濱愛

國華僑（較晚于長庚加入菲律濱籍）、新聞工作者。于長

城1938年擔任菲律濱遠東大學學生會會長時即從事抗日活

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于長城兄弟繼承父親遺志，共同

恢復《華僑商報》，分任社長和總編輯，堅持進步立場，

言論公正，被中國國民黨勢力視為眼中釘，多方陷害。

1962年中國國民黨駐菲律濱總支部與菲律濱當局合謀，以

傳播「反菲親共思想」罪名將于長城兄弟逮捕。于長庚兩

天後獲釋，但于長城未經任何審訊被監禁8個月後釋放。

1968年于氏兄弟再次以同樣罪名受到控告審訊，但查無實

據，終于撤銷對他們的控告。1970年3月23日于氏兄弟再

次以「反菲親共」罪名被捕，並升級為「中共在菲律濱的

高級代理」，聲稱他們資助學生示威行動，灌輸毛澤東思

想，從事顛覆破壞活動。後雖保釋出獄，但傳聞要被遣返

回台灣。為防範于未然，1970年4月下旬于氏兄弟公開聲

明放棄「中華民國」國籍，成為無國籍人士，並通過菲外

交部向英大使申請，要求移居香港、新加坡或英國。同年

5月4日晚，于氏兄弟在馬尼拉海外記者俱樂部突遭菲軍警

逮捕，並於翌日清晨用菲律濱空軍軍用飛機解送台北。于

氏兄弟受到台北警備司令部的嚴密審訊。此案引起國際輿

論嘩然和普遍抗議，譴責台灣當局無權審判從未到過台灣

的無國籍的于氏兄弟，迫使台灣當局不敢按原計劃判處于

氏兄弟死刑，而于8月14日宣判于長城2年，于長庚3年感

化教育。在審訊過程中，于氏兄弟頗有乃父錚錚風骨氣節

遺風，勇於單獨承擔責任，各自為其兄（弟）開脫。世人

讚云：「一家烈士英雄，古今罕見；兩代忠肝義膽，中外

欽佩。」于氏兄弟期滿釋放後，分別移居美國和加拿大。

1986年，科拉松•阿基諾出任菲律濱總統後，于氏兄弟返

回菲律濱，並于同年6月12日重新出版華文報紙《商報》

（為適應形勢發展，刪去「華僑」二字）和《商報復版紀

念刊》，科拉松•阿基諾為該紀念刊寫了賀詞。1990年3月

于長城在美國舊金山去世，菲律濱總統科拉松•阿基諾派

專機到美國，將其遺體運回菲律濱，安葬於馬尼拉紀念墓

園。噩耗傳出，來自世界各地的唁電和悼詞像雪片飛來，

為一代反獨裁英雄和新聞自由衛士致哀送別。

在這裏還應該為于長庚夫人林瓊鳳寫上幾筆。1958年

12月29日，于長庚與林瓊鳳結婚。林的祖母是具有菲律濱

血統的個性堅強的女人。瓊鳳深受她的影響，秉性堅毅倔

強，愛憎分明。瓊鳳具有美術天賦，畢業於聖托瑪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anto Thomas）美術學院，是位職業美術家。

于氏兄弟案件發生前，她是位賢妻良母，熱衷於繪畫、雕

塑、攝影及文學等藝術，看問題黑白分明，惟對政治不感

興趣。1970年5月于長城兄弟被遣送台北時，她懷孕9個月，

挺著大肚子連夜求見移民局長，不得要領，她直覺憎恨台

灣當局。她遂動員菲律濱前教育部長阿列罕德羅•羅西斯

（Alejandro R．Roces）、格羅莉亞•馬加帕卡爾•阿羅約

（前任菲律濱總統）等創建菲中瞭解協會（APCU），促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濱之間的友好關係。1970年8月宣佈

軍法審判日期後，林瓊鳳寫一封短信給其丈夫，委託紀漢

諾（J.G. Quijano）律師帶到台北。直到審判後，台北警備司

令部保安處才將該信交給于長庚。瓊鳳在信中勉勵丈夫要

堅持原則，不可屈辱，她說寧願其子女有一個願為原則及

維護新聞自由獨立而犧牲死去的爸爸，也不要有一個貪生

怕死、懦弱的令子女抬不起頭來的活著的父親。她並鄭重

保證，要丈夫放心，她有能力負擔7個子女完成大學教育。

于長庚讀罷那封短信，感動得在身旁的紀漢諾律師老淚縱

橫。1972年9月23日，馬科斯總統宣佈軍法統治，當晚即逮

捕政界與報界名人多名，其中包括林瓊鳳在內。林瓊鳳被捕

後，比利時大使發動駐菲外交使團聯名去找菲外交部長羅慕

洛，委婉表示如果林瓊鳳被捕時間太久，外交使團將分別領

養于長庚夫婦2－12歲的7個子女。在外交使團的壓力下，林

瓊鳳不久獲釋。林瓊鳳是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她在極其艱

難的環境中深明大義的表現，無愧於于氏家族的光榮傳統，

令人肅然起敬。

商報精神 永放光芒
《華僑商報》1919年12月25日創刊於馬尼拉，原為岷里

拉中華商會的會刊（月刊），由于以同任編輯，藍琛任經

理，並聘請廈門大學教授黃開宗撰寫經濟商業文章。1922年4

月正式改為日報，吳克誠任總理，楊忠信任司庫，于以同任

社長。《華僑商報》宣佈其主旨是：（一）聯絡華僑團體；

（二）擴充海外商務；（三）發展祖國實業；（四）灌輸商

務知識；傳達商務信息；（六）提供國民外交；（七）融

洽勞資階級；（八）指導華僑社會；（九）鼓吹華僑教育發

達；（十）促進祖國政治之革新。

在1935年出版的《商報十五週年紀念刊》中，于以同、

來遠甫、李清泉等人對《商報》的創立與發展，進行回顧和

總結，給人諸多啟發。于以同寫道：「……所抱不偏不黨之

主旨，則始終如一，但華僑社會界域之見甚深，是非之辨未

明，竟有一時期，本報頓遭忌嫉，謗輿繁興，然本報同人，

堅定主張，艱難奮鬥，不畏強暴，不為惡環境同化，使陰險

小人終無以售其伎，而海內外正人君子同情於本報主旨者，

且復加意愛護，因此華僑大眾對於本報素來之態度，得更深

一層之認識。」來遠甫在《商報編輯準則》一文中，言簡意

賅地歸納出五條編輯準則：（一）遇事當採取客觀態度，究

其原委，揭其真相，不為私見私情私利所動。（二）至于國

際時勢之變遷，學術思想之進步，雖非人人所欲聞，然為人

人所當聞，則宜不厭求詳，反覆記述，范其所當聞而導其所

欲聞，不以難而眩焉，毋以遠而忽焉。（三）本報非一人一

黨一機關一社團之私產，而為僑界傳達消息主持正論之公

物，故當保持無偏無黨不激不隨之精神。（四）對於僑商之

正當利益，自當加以維護，其他群眾生活必不可少之一切事

業，若教育，若慈善，若救鄉救國之運動，亦宜力為鼓吹，

惟斷不能為某一鉅商某一土豪之代言者……

自宜本發聾振瞶之懷，盡筆誅口伐之責，深海之夜，

樹之一燈，群瞽之場，立之一相。（五）吾人僑居斐（菲）

島，於菲人之文化、政治風俗人情，不可無深切之認識，人

相知而後能相諒，相諒而後能相安。本報採訪斐（菲）島新

聞，不遺餘力，藉以促進中斐（菲）間提攜親善之精神，斯

固僑界言論機關之責也。李清泉則用四言詩總結《商報》創

立15年來的歷程：

猗歟商報　　主旨堂皇　　艱難締造　　十五星霜

劃商戰策　　施濟時方　　不偏不倚　　不屈不強

害群有馬　　傷稻有蝗　　誅之付之　　毫放光芒

鄙彼蒲柳　　寧作桂薑　　是非功罪　　歷久彌彰

日征月邁　　山高水長　　冊成誌喜　　珍此縹緗


